

江苏省泰州中学附属初级中学
学生体育过程性评价实施方案

为落实《泰州市2021年初中毕业暨升学体育考试方案》和《泰州市初中阶段学校学生体育过程性评价实施方案》督促学生积极参加体育课和课外体育活动，养成良好的锻炼习惯，树立终生体育锻炼意识，促进我校素质教育可持续发展，特制定如下方案。
一、学生体育过程性评价实施方案领导小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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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育组全体老师
二、评价对象
全校全体学生。
三、评价内容及办法
初中学生体育过程性评价总计6分计入毕业升学总分，分两个部分，一是阶段性学生体质健康水平4分，二是过程性考核等级2分。阶段性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分两次测试成绩，分别为初二上学期、初三上学期，由学校根据《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（2014年修订版）》开展体质健康测试，如实录入学生体质健康网，达及格以上等级计2分，两次测试总计4分，计入毕业升学总分。过程性考核成绩主要由五个方面组成，即：每天一小时体育锻炼保障程度、学生体育活动出勤、参与体育活动表现、学生体质健康水平、特长爱好发展水平。另外，根据学生参加市（区）级以上体育竞赛获奖情况设立校外体育竞赛获奖加分项。每学年度计算一次考核成绩，初一、初二学生的考核时间截止为当年6月30日，初三学生考核时间截止为当年4月30日。其计算办法为：各学年考核成绩之和即为学生初中阶段体育过程性考核的最终成绩。根据学生初中阶段体育过程性考核的最终成绩确定优秀、良好、合格及不合格比例，其中，三年考核平均成绩（学生初中阶段体育过程性考核的最终成绩/3）在90分及以上为优秀、75-90分（不含）分为良好、60-75（不含）分为合格、60分以下为不合格。过程性考核成绩按优秀、良好等级计2分、合格等级计1分、不合格等级计0分计入毕业升学总分。
四、对伤、病、残及其他特殊情况考生的处理办法
１.残疾学生不能正常参加学校的体育课、体育活动，确实丧失全部考试项目或其中某一项目运动能力，可申请全部免试，体育统一考试成绩按34分计入毕业升学总分，阶段性学生体质健康水平以4分计入毕业升学总分，过程性考核等级按良好等级以2分计入毕业升学总分。
２.长期伤、病生不能参加体育考试的学生，也可申请免试必考和选考项目的全部或部分。申请免试全部项目的学生，体育统一考试成绩按20分计分；申请免试部分项目的学生，所申请免试项目按男1000米跑、女800米跑、男引体向上、女仰卧起坐4分计分，按50米跑、立定跳远、选考项目3分计分。对长期伤、病不能正常参加学校体育锻炼的学生，阶段性学生体质健康水平以4分计入毕业升学总分，过程性考核等级按良好等级以2分计入毕业升学总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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